


主席：請召集委員湯委員蕙禎補充說明。
好，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另外，委員賴品妤等提案經第8會期第10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與相關提案併案協商。
委員賴品妤等提案：
本院委員賴品妤等16人，鑑於現行國家機密保護法中將涉及國家安全之機密列為永久保密，與現行政府資訊以公開為原則之方向有違。爰擬具「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刪除永久保密之規定並增訂延長保密期限之檢討機制。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現行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二條將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設定為永久保密，有違現行政府資訊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之方針。
二、修正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機密保密期限，刪除永久保密之規定，增訂延長保密期限之檢討機制，每次延長不得逾五年。
提案人：賴品妤　　
連署人：吳秉叡　　沈發惠　　洪申翰　　蘇巧慧　　楊　曜　　吳玉琴　　邱議瑩　　陳歐珀　　鍾佳濱　　李昆澤　　何欣純　　蔡易餘　　陳素月　　羅美玲　　林昶佐　　
	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保密期限自核定之日起算不得逾三十年；其解除機密之條件逾三十年未成就時，視為於期限屆滿時已成就。但經原核定機關檢討認有繼續保密之必要者，應敘明事實及理由，報請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延長之，不適用前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及檔案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前項延長之期限，每次不得逾五年；保密期限自原核定日起算逾六十年者，其延長應報請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核定。
前二項之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應於接獲報請後二個月內為核定與否之決定，逾期視為不同意延長保密期限。
	第十二條　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應永久保密，不適用前條及檔案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
前項國家機密之核定權責，依第七條之規定。
	一、審酌政府資訊應以公開為原則，限制為例外，如有限制開放必要應設有期限，以維護人民知的權利，故修正第一項「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保密期限自核定之日起算不得逾三十年。另增訂但書規定，經原核定機關檢討後認有繼續保密之必要者，應敘明事實及理由，報請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核定延長，以兼顧國家情報保密需求及政府資訊公開之法益衡平性。又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其保密期限及延長保密期限規定，為第十一條之例外規定，爰於第一項但書定明排除適用第十一條第二項、第四項及第五項之規定。
二、為兼顧國家安全及國家機密保護，避免原核定機關浮濫延長保密期限，損及人民知的權利，每次延長之保密期限不宜過長，故定明延長之期限每次不得逾五年，保密期限自原核定日起算逾六十年者，其延長應報請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核定，以強化監督。
三、為避免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遲延不為核定與否之決定，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主席：報告院會，本案現在已經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壹、時間：112年12月1日（星期五）中午12時30分
貳、地點：群賢樓101會議室
參、協商主題：
併案協商
一、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江啟臣等19人擬具「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湯蕙禎等18人、委員賴瑞隆等18人分別擬具「國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范雲等19人擬具「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二條及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
二、委員賴品妤等16人擬具「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肆、協商結論：
一、第十二條，照協商內容通過，詳如附件。
二、第二十五條，不予修正，維持現行條文。
三、第二十六條、第三十六條及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四、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協商主持人：湯蕙禎

協商代表：柯建銘　　　劉世芳　　　莊瑞雄　　　曾銘宗

謝衣鳯　　　李德維(代)　邱臣遠　　　賴香伶(代)
張其祿(代)　邱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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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沒有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國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請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機關，指中央、地方各級政府機關與其設立之實（試）驗、研究、文教、醫療、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及行政法人。

受機關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於本法適用範圍內，就其受託事務視為機關。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國家機密之核定權責如下：

一、絕對機密由下列人員親自核定：

(一)總統、行政院院長或經其授權之部會級首長。

(二)戰時，編階中將以上各級部隊主官或主管及部長授權之相關人員。

二、極機密由下列人員親自核定：

(一)前款所列之人員或經其授權之主管人員。

(二)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院長。

(三)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國家安全局局長。

(四)國防部部長、外交部部長、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經其授權之主管人員。

(五)戰時，編階少將以上各級部隊主官或主管及部長授權之相關人員。

三、機密由下列人員親自核定：

(一)前二款所列之人員或經其授權之主管人員。

(二)中央各院之部會及同等級之行、總處等機關首長。

(三)駐外機關首長；無駐外機關首長者，經其上級機關授權之主管人員。

(四)戰時，編階中校以上各級部隊主官或主管及部長授權之相關人員。

前項人員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其職務代理人代行核定之。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核定國家機密等級時，應併予核定其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之條件。

國家機密之最長保密期限，於絕對機密，不得逾三十年；於極機密，不得逾二十年；於機密，不得逾十年。其期限自核定之日起算。

國家機密依前條變更機密等級者，其保密期限仍自原核定日起算。

國家機密核定解除機密之條件而未核定保密期限者，其解除機密之條件逾第二項最長期限未成就時，視為於期限屆滿時已成就。

保密期限或解除機密之條件有延長或變更之必要時，應報請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為之，原核定期限與延長期限合計不得逾第二項規定之最長期限。國家機密至遲應於三十年內開放應用，其有特殊情形者，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其開放應用期限。

前項之延長或變更，應通知有關機關。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保密期限自核定之日起算不得逾三十年；其解除機密之條件逾三十年未成就時，視為於期限屆滿時已成就。但經原核定機關檢討認有繼續保密之必要者，應敘明事實及理由，報請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延長之，不適用前條第二項、第四項、第五項及檔案法第二十二條規定。

前項延長之期限，每次不得逾十年；保密期限自原核定日起算逾六十年者，其延長應報請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核定，每次不得逾十年。

前二項之原核定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核定權責人員，應於接獲報請後二個月內為核定與否之決定，逾期視為不同意延長保密期限。

主席：照協商條文通過。

第二十五條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六條　　下列人員出境，應經其（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核准：

一、國家機密核定人員。

二、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

三、前二款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未滿三年之人員。

前項第三款之期間，國家機密核定機關得視情形延長之。延長之期限，除有第十二條第一項情形者外，不得逾三年，並以一次為限。

第一項所列人員應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向（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通報。

主席：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均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三十六條。

第三十六條　　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未經核准而擅自出境或逾越核准地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非機關現職人員，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未於期限內通報者，得由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主席：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

第三十九條之一　　原依本法核定永久保密之國家機密，應於第十二條修正施行之日起二年內，依本法重新核定，其保密期限溯自原先核定之日起算；屆滿二年尚未重新核定者，自屆滿之日起，視為解除機密，依第三十一條規定辦理。

國家機密保密期限已逾三十年者，依前項規定重新核定延長保密期限，延長之期限應溯自國家機密保密期限屆滿三十年之次日起算，依第十二條規定逐次核定延長。

主席：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八日修正之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國家機密保護法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三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六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經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沒有文字修正？（無）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國家機密保護法增訂第三十九條之一條文；並將第三條、第七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六條及第四十一條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作的附帶決議，請議事人員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附帶決議：

社會各界普遍認為，國家機密原核定機關對於機密檔案解降密的態度過於保守，未有相關檢討與審議機制。

本次修法後，原核定機關及其上級機關，應於國家機密保護法所定期限內重新核定保密期限。爰此，請法務部會商相關機關，於修法通過後3個月內提出時程與規劃，並於6個月內訂定重新核定暨檢討解降密之相關作業要點，俾利各機關核實檢討解降密。

主席：報告院會，依協商結論照案通過。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蘇巧慧等25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楊瓊瓔等19人及委員邱議瑩等17人分別擬具「殯葬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2、5、5 會期第7、11、12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1240017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蘇巧慧等25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及委員楊瓊瓔等19人、委員邱議瑩等17人分別擬具「殯葬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9年12月23日台立議字第1090704470號、111年5月18日台立議字第1110702067號及111年5月25日台立議字第1110702240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1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

併案審查委員蘇巧慧等25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及委員楊瓊瓔等19人、委員邱議瑩等17人分別擬具「殯葬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一、委員蘇巧慧等25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2會期第7次會議報告;委員楊瓊瓔等19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1次會議報告;委員邱議瑩等17人提案，經本院第10屆第5會期第12次會議報告;均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於112年4月27日（星期四）及5月24日（星期三）分別召開內政委員會第7會期第12次及第16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內政委員會游委員毓蘭（代理）及陳召集委員玉珍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並邀請相關機關列席報告並備質詢；有委員邱議瑩說明提案要旨，內政部次長花敬群報告，及法務部、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主計總處等相關機關派員列席並備質詢。

三、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委員蘇巧慧等25人提案要旨：

鑒於殉職警察、義勇警察、民防人員、消防人員、義勇消防人員或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得入祀忠烈祠，並得建立紀念碑或紀念坊，惟其使用公立殯葬設施，並未立法優惠，似有不妥，爰擬具「殯葬管理條例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明定殉職警察、義勇警察、民防人員、消防人員、義勇消防人員或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使用公立殯葬設施，免收費用，以示國家之崇敬。

(二)委員楊瓊瓔等19人提案要旨：

有鑑於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私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應將管理費以外之其他費用，提撥百分之二，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成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支應重大事故發生或經營不善致無法正常營運時之修護、管理等費用」，因分散由各地方政府成立基金，無法產生規模效益達到風險分攤的功能。為落實殯葬設施永續經營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立法目的，將現行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併入第三十五條管理費專戶，一次提撥管理費，專款專用於殯葬設施日常及急難時期之維護管理費用，將制度化繁為簡，利於地方政府落實執行之實益，爰擬具「殯葬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1.依據現行殯葬管理條例之管理費專戶及第三十六條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均以促進殯葬設施永續經營為目標，為期制度周延，並利地方政府落實執行，爰將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併入第三十五條，以管理費專戶專款專用該設施之「日常支出」及「急難支出」費用。

2.參酌美國與加拿大制度，與現行規定之管理費及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合計所占比例，於第二項增訂管理費占所收總價金之比例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二，並明定其中支用於「日常支出」及「急難支出」應各為百分之六十五及百分之三十五。

3.鑑於管理費收支運用公開揭露之機制確有必要，爰參酌現行專戶管理辦法第九條之規定，增訂要求私立設施經營者應設置專簿並上傳至網站，以供墓主、存放者、主管機關或其他利害關係人查閱之規定。

(三)委員邱議瑩等17人提案要旨：

有鑑於現行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其制度上有以大保小、以合法保障非法等鼓勵道德風險的重大弊端，實務上更因基金分散由各地方政府成立並無法產生大水庫的規模效益，難以達到風險分攤的立法目的。為落實殯葬設施永續經營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立法目的，將第三十六條提撥基金制度併入至第三十五條之管理費專戶中，將制度化繁為簡使兩制合一，使管理費專款專用於殯葬設施日常支出及急難支出之維護管理相關費用，並增加相關監理配套，應能在保障消費者權益之前提下，更利制度落實執行及地方政府之監管，爰擬具「殯葬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俾使法令周延可行。

殯葬管理條例（以下稱本條例）自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制定公布，其中第三十三條於九十二年七月一日施行，規定「私立或以公共造產基金設置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應將管理費以外之其他費用，提撥百分之二，交由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依信託本旨設立公益信託，支應重大事故發生或經營不善致無法正常營運時之修護、管理等費用」。一百零一年七月一日本條例修正施行，上開第三十三條修正為第三十六條，定明前揭提撥百分之二之費用，應「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成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

現行第三十六條之性質，係由個別業者提撥費用成立共同基金，分擔設施急難情況所生相關支出費用，因私立殯葬設施經營業者經營規模差異較鉅，部分大規模業者多次陳情對其不公，前經第九屆立法委員提案修法刪除，未能於任期屆滿前三讀通過，但其修法方向經立法院五度朝野黨團協商獲致高度共識，且該條之基金與第三十五條之管理費專戶，均以促進殯葬設施永續經營管理、保障消費者權益為本旨，倘刪除現行第三十六條規定，並修正第三十五條管理費專戶制度，使管理費專款專用於殯葬設施日常支出及急難支出之相關費用，應能在保障消費者權益之前提下，將制度化繁為簡，並符合業界實務需求，更利於地方政府落實執行，爰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要點如下：

1.定明管理費應占消費者支付費用之最低比例，及其運用於日常支出及急難支出之比例、應分別開設之專戶並將管理費存入，以及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相關辦法應規範之事項（草案第三十五條）。

2.定明專戶支用範圍與限制、管理費之免稅、免受強制執行與破產隔離（草案第三十五條之一）。

3.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應以該設施為標的投保火災保險及地震保險（草案第三十五條之二）。

4.以公共造產或其他政府基金設置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應以收取費用價金提撥一定比例於公共造產基金或其他政府基金之專戶內分帳管理作為急難支出費用（草案第三十五條之三）。

5.刪除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之規定（草案第三十六條）。

6.管理費收支運用情形之公開查閱、所收總價金與管理費清冊之繕造，以及專戶年度決算書之查核等監督機制（草案第三十六條之一）。

7.針對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二項第一款之情形，定明提領急難支出專戶款項之程序（草案第三十六條之二）。

8.針對第三十五條之一第二項第二款之情形，定明權益保護團體之成立及管理費之移轉與提領程序等規定（草案第三十六條之三）。

9.刪除私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設施經營者，應將提撥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費用，按月繕造交易清冊並交付地方政府之規定（草案第三十六條）。

10.針對本次修法前已開設管理費專戶、已提撥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及未提撥者，定明於修正規定施行後之處理方式（草案第三十七條之一）。

11.配合本次修正，修正主管機關得隨時對殯葬服務業者查核之事項（草案第五十五條）。

12.配合前開修正條文，修正相關罰則（草案第八十條至第八十二條）。

四、機關報告：

112年4月27日

〔一〕內政部次長花敬群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各單位代表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對本部及所屬業務推動上的支持與策勵，今天內政委員會召開會議審查委員提案有關「殯葬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本部應邀列席報告及備詢，深感榮幸。

大院委員所提上開法律修正內容，謹就本部主管法律修正部分說明如下，供委員參考：

(一)修正殯葬管理條例部分條文

楊瓊瓔委員等19人及邱議瑩委員等17人所提修正部分條文，將現行殯葬管理條例第36條併入第35條管理費專戶，業者一次2提撥管理費並成立專戶，支應私立公墓、納骨設施日常維護及急難支出費用，並明定支用範圍及限制。

本部意見如下：

委員提案若能達到與現行規定維護設施永續經營、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目的，本部原則尊重，但有以下3點向大院說明：

1.委員提議新法施行後將現行已提撥基金費用返還提撥人、未提撥者免補提撥1節，恐不利設施永續經營，且對遵法者不公，本部建議現行已提撥費用應轉存至新制之急難支出專戶，另針對未提撥者應增列補提撥之條文，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2.委員提案針對業者破產無人承接或廢弛管理，將專戶內款項移轉至地方政府或指定團體（例如自救會）開設之專戶1節，本部敬表同意，惟考量後續如有其他業者承接經營時如何處理上開專戶款項，以利後續經營，為求制度周延，建議需增列款項再3移轉相關規定。

3.至於邱委員提案，有關管理費免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1節，事涉財政部權責，本部尊重該部意見。

(二)增訂殯葬管理條例第21條之2條文

蘇委員巧慧等25人所提增訂條文，基於警察、義勇警察、消防人員、義勇消防人員、民防人員或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因公殉職，政府應予高度照顧，其使用公立殯葬設施應免收費用。

本部意見如下：

上述人員在維護社會安全與穩定上為國人冒險犯難，由政府協助其身後事，亦屬必要，本部前於109年11月30日邀集縣市政府（民政、警政及消防單位）開會協調，同意殉職及因公死亡之警、消人員免費使用公立殯儀館、火化及納骨設施，目前實務上地方政府已配合修正相關自治法規或以專案方式處理。有關委員提案，本部敬予尊重。

以上謹針對大院委員所提法律修正內容，作扼要報告。敬請指教，謝謝！

〔二〕財政部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日貴委員會審查大院蘇委員巧慧等25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及邱委員議瑩等17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謹就上開草案涉本部業務部分簡要說明，敬請指教。

(一)殯葬管理條例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蘇委員巧慧等25人提案）

委員提案增訂殉職警察、義勇警察等或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使用公立殯葬設施，免收費用部分，說明如下：

1.公立殯葬設施使用管理相關費用屬規費性質，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項目之一，依規費法第12條第7款規定，「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徵、減徵或停徵者，業務主管機關得免徵、減徵或停徵應徵收之規費。倘上開修正草案完成立法程序，作為對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等對象免徵相關規費之法源依據，尚符前開規費法規定。

2.依財政紀律法第5條規定，中央政府各級機關、立法委員所提法律案大幅增加政府歲出或減少歲入者，應先具體指明彌補資金之來源。殯葬管理條例增訂第21條之2條文草案擴大減免對象之適用，涉及地方政府收入減少，建請內政部協調地方政府審慎評估相關財務影響並獲致共識，以資周延。

(二)殯葬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邱委員議瑩等17人提案）

委員提案增訂第35條之1第3項關於管理費屬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代為消費者保管專用於設施管理維護等之費用，免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依現行稅法規定，符合一定要件即不生課徵該等稅捐情事，亦無須於本條例增訂免稅條文，說明如下：

1.委員提案第35條及第35條之1定明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下稱殯葬設施）經營者向墓主及存放者收取之管理費，應就其中65%及35%於金融機構分別開設日常支出專戶及急難支出專戶；日常支出專戶用途，以維護管理殯葬設施所生必要直接費用為限；急難支出專戶用途，以殯葬設施因災害防救法所定之災害受損致無法繼續使用之修護及殯葬設施經營者破產或廢弛管理之善後費用為限。

2.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8條第3項規定，營業人受託代收轉付款項，於收取轉付之間無差額，其轉付款項取得之憑證買受人載明為委託人者，得以該憑證交付委託人，免另開立統一發票，並免列入銷售額。考量殯葬設施使用期間長，墓主及存放者人數眾多且時有異動，實務上殯葬設施經營者代其轉付上開兩專戶所列設施管理維護等之費用時，其取得之憑證買受人尚難列明所有墓主及存放者，亦尚難交付該等憑證予所有墓主及存放者，爰殯葬設施經營者與墓主及存放者於契約載明管理費係代其保管，專用於殯葬設施管理維護之費用，其收取轉付間無差額，且主管機關就管理費專戶訂有支用、管理等監督機制及相關查核規範者，該部分管理費非屬殯葬設施經營者銷售額，尚不發生課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問題。

以上說明，敬請各位委員惠予指教。謝謝!

〔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書面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大家好：

今天大院第10屆第7會期　貴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委員蘇巧慧等25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二條文草案」、委員楊瓊瓔等19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議瑩等17人擬具「殯葬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承貴委員會邀請本會列席並提出書面報告，敬請指教。

本次委員提出上開修正草案，涉及本會部分共計5條，分別為：

(一)草案第35條及第35條之1規定，私立殯葬設施業者向消費者收取之管理費，65%作為日常支出、35%為急難支出，應於金融機構分別開立「日常維護管理費專戶」及「急難支出管理費專戶」。前者之用途須基於維護管理設施所生必要之直接支出；後者則僅限支應設施因重大事故發生（如天然災害）或經營不善，導致無法正常營運時之修護及善後。

(二)草案第35條之2第1項及第2項規定，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應以其經營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內之建築物為保險標的，投保火災保險及地震保險，並應於保險公司給付保險理賠金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將保險理賠金存入急難支出專戶。該保險金額，以不低於該建築物之實際現金價值或該建築物之重置成本之百分之三十，二者較高者定之。

(三)草案第35條之3，公立殯葬設施業者向消費者收取之費用，應提撥7%存入公共造產基金專戶或其他地方政府基金專戶內分帳管理，以管理費專戶專款專用該設施之「日常支出」及「急難支出」。

(四)草案第36條之2，私立殯葬設施業者因重大事故發生致無法正常營運時，該業者提具計畫經地方政府核准，並向金融機構出具該核准函後，始得提領「急難支出管理費專戶」之款項。

鑑於本次委員提案與內政部前所擬版本內容大致相同，且本案涉及銀行及保險實務，內政部前已邀請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及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出席參加，並參酌與會單位意見調整，爰本會對該上開修正條文尚無意見。

以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並祝各位委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四〕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書面報告：

今天承貴委員會邀請列席，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謹就「殯葬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提出報告，供貴委員會參考。

(一)「管理費」及「經營管理基金」兩制合一部分（修正草案第35條、第35條之1、第35條之2、第36條之1及第36條之2）

1.現行殯葬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私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應將管理費以外之其他費用，提撥百分之二，交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成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支應重大事故發生或經營不善致無法正常營運時之修護、管理等費用。本條例施行前已設置尚未出售之私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自本條例施行後，亦同。」

2.新制將「管理費」及「經營管理基金」兩制合一，由業者分別開設日常支出專戶及急難支出專戶，專款專用，並定有相關監督管理機制，且業者所提撥之急難支出費用相較舊制數額更高，再輔以強制投保火災保險及地震保險規定，整體而言，消費者權利更有保障，本處敬表贊同。

(二)經營管理基金「返還」及「免予提撥」部分（修正草案第37條之1）

1.對於未依殯葬管理條例第36條規定提撥經營管理基金之業者，同法第81條定有裁處規定。

2.基於殯葬設施永續經營理念及依法行政原則，業者於修法前已提撥之經營管理基金，似應移撥至新制急難支出專戶為宜；至於修法前未依法提撥經營管理基金之業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基於依法行政原則，應加以裁處，並命其補行提撥至急難支出專戶，始符合公平原則。

建立公平與合理之消費環境，為政府所致力之目標。本處基於消費者保護之法定職權，謹對「殯葬管理條例」修正草案提出前述修正意見，惠請貴委員會卓參。

五、經4月27日報告及詢答完畢，5月24日即進行逐條審查；與會委員咸認為落實殯葬設施永續經營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之立法目的，將管理費專款專用於殯葬設施日常支出及急難支出之維護管理相關費用，並增加相關監理配套，應能在保障消費者權益之前提下，更利於制度落實執行及地方政府之監管，於審慎研討、逐條交換意見後，將全案審查完竣。茲決議如下：

(一)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二，保留。

(二)增訂第三十六條之三，各提案及內政部建議修正條文，均予以保留；內政部建議修正條文，於委員邱議瑩等17人提案增訂第四項為：「第二項情形之設施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由其他殯葬設施經營業承接經營者，原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指定團體應將其開設專戶內之賸餘款項轉存至該承接業者開設之日常支出專戶及急難支出專戶。」

(三)增訂第三十七條之一，各提案及內政部建議修正條文，均予以保留；內政部建議修正條文如下：

第三十七條之一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設立之管理費專戶，應於修正施行後一個月內變更為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之日常支出專戶。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提撥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修正施行後三個月內，將賸餘款項按已提撥金額比例存入第三十五條第二項之急難支出專戶，或第三十五條之三之公共造產基金專戶或其他政府基金專戶。

本條例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公布前五年未提撥之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基金，私立或以公共造產設置之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經營者應於修正施行後六個月內提撥至急難支出專戶，或於公共造產基金或其他政府基金專戶補列應有費用；有財務困難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得於三年內分期提撥。
違反前項規定未足額提撥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限期三個月內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命其停止販售墓基或骨灰（骸）存放單位並移送行政執行；其不遵從而繼續販售者，廢止其殯葬設施經營業之經營許可。

(四)第三十五條、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三、增訂第三十六條之一及第八十條，均照委員邱議瑩等17人提案通過。

(五)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一，除刪除第三項句末「並免徵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等文字，及第四項修正為「管理費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外，其餘均照委員邱議瑩等17人提案通過。

(六)增訂第三十五條之二、增訂第三十六條之二、第五十五條、第八十一條及第八十二條，均照委員楊瓊瓔等19人提案通過。

(七)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七條，均照委員楊瓊瓔等19人提案刪除。

六、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陳召集委員玉珍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